
亲爱的韬枢弟兄： 
 
  二○○五年十月二日来函敬悉。你在信中再度题议，我们一些弟兄们与你和你的几位同

工会面聚集。弟兄们就着你的要求，有许多交通和考量，因此未即时回复。我们从前与你

有过此类聚集，但过去的经历使我们难以期望，再次的交通对于主的恢复和我们所照顾亲

爱的圣徒，能有任何益处。弟兄们觉得，应当向你明言，促使我们迟迟未能再次与你会面

交通的种种因素。 
 
一 自从李弟兄被主接去，我们多人曾与你和你的一些同工当面有过数次特别的交通，有

时聚集为时数天之久。到目前为止，这类交通未有任何成果，有时甚至使情况更为恶化。

似乎这样的交通，往往使你更得以放胆宣称你与众同工是一，因而更肆无忌惮的说话行事

损害主的恢复。 
 
二 很遗憾的说，我们发现，你在当面交通中对我们所说的，经常是虚谎之辞。例如，二

○○○年夏天，十多位弟兄交通到在中国的工作。那时你告诉我们，虽然你曾多次前往中

国，但只是观光，从未在那里举行训练或特会，至多与十来位弟兄有非正式的交通。然而，

我们后来得知，你在一九九八年春天即曾在珠海召开全国性训练，与会弟兄约六十位，包

括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领头人。诸如此类的事，使我们觉得你对我们并不诚实，而且轻易

改变真相或隐瞒实情。 
 
三 有时在交通之后，你并没有遵守你与我们聚集时所作的承诺。例如，一九九八年八月，

在伦敦有一次弟兄们的交通，当时你答应，那一年在克理夫兰举行的十个月训练将是最后

一次。然而，那并不是你的最后一次训练，时至今日，你仍在大湖区举办这种十个月的训

练，违背了你与弟兄们交通时所答应之事。许多圣徒觉得，你的十个月训练，与李弟兄在

安那翰所设立的训练起了争竞。诸如此类背约的事使我们觉得，你不会忠于自己的承诺，

轻易出尔反尔。 
 
四 你多次责怪同工们试图促使众召会向你关门，不邀请你前住尽职。然而我们发现，许

多时候，乃是你自己在各地不当的言行，使当地召会决定不再邀请你回访。你将自己行为

所导致的结果，怪罪于弟兄们，指明你无视于自己在召会中所造成的损害，反而将众召会

对你的看法，归咎于别的弟兄们。这使我们觉得，你轻易忽略我们对众召会确实的关切，

将其视为我们对你个人无理的逼迫。 
 
五 你在二○○五年十月二日的信函中声称：『我们是同工。』对我们而言，那意思是说，

我们是照着我们从李弟兄所领受的异象和工作的模型作同工，因为是李弟兄把我们带到主

恢复的工作中，使我们成为同工。对于那个异象和工作的模型，我们同工们未敢稍有偏离；

我们乃是全盘接受李弟兄的职事。然而，你对李弟兄的职事只是选择性的接受；在某些事

上，你所说的甚至与这职事相悖。例如，你不同意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事，那是倪弟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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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弟兄共有的实行，也是李弟兄明确的教导；你在这事上的异议已使我们清楚，你愿意在

工作上采取不同的路。诸如此类的例子已使我们明了，我们也许都是工人，然而在实行上，

以至在实际上，我们并不是同工，并且你与我们交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。 
 
六 你说，『我们是同工。』然而，你坚持作一种工作，使许多圣徒岔离主恢复中的独一工

作；这样，我们怎能真正同工呢？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整个恢复都尊重一年七次的聚集，

那是李弟兄亲自鼓励我们众人追随的；你却亳不犹豫的在这些聚集的同时，召开不同的聚

会，并且在你的说话中推动不同的负担。去年十一月，我们在亚特兰大举行每年一度的感

恩节特会，全地的圣徒均亲临现场，或透过网路转播参与聚会，你却同时在伊利诺州内泊

维巿（Naperville）举行你自己的特会。此后，去年十二月，你又自行举办训练，并且照所

安排训练结束的时间，你的『受训者』实际上不可能参加冬季训练，那也是整个恢复所一

致尊重，一年七次的聚集之一。已过一月间，你在哥伦布巿（Columbus）举行特会，与在

台北举行的国际华语特会同时。我们是在同一的工作中真实作同工么？你的行动指明，你

是在作自己的工，刻意将圣徒引离主恢复的一个工作。我们觉得，你既是如此实行，我们

就没有甚么立场，真正作为一个恢复中的同工而有所交通。 
 
七 你告诉别人，你多年来紧密的与李弟兄一同事奉，但我们也曾多年与李弟兄一同事奉，

我们知道你并没有像你试图叫人相信的那样，紧密的与李弟兄一同事奉。再者，李弟兄多

年来曾在不同的时候，对我们几班人题出关于你的工作的警告，我们也极其郑重的接受他

的警告。以下数例，是我们几班人历年来从李弟兄所听见，关于你的工作的警告： 
 

‧ 一九八六年五月，李弟兄向少数在台北领头的弟兄指出：『朱韬枢的工作完全不是

主恢复的工作，因为他作工是把人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。』 

 
‧ 因着与你的工作有关的情形，李弟兄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向南加州的一班同工们说了

以下的话：『朱韬枢所作的是建立分裂。』 
 

‧ 李弟兄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与一班来自台湾的同工们聚会时，警告几位同工不要跟随

你，也不要照你的方式作工。在该次聚会中，李弟兄说，『朱韬枢所作的，到底是

甚么工作？他在美国的工作上给人不好的印象。他所作的是单独的工作，是不交通

的。』随后李弟兄率直的告诉其中几位同工：『我若是你们，我绝对不会跟随朱韬枢。

他是不能跟的！这么多年，我多次帮助你们，你们还是跟。瞎眼的人纔会跟！』 
 
 我们既是李弟兄的同工，并且以他为我们属灵的父亲，就觉得必须听从他关于你的工作

的警告。再者，我们认为，你若如你自己所宣称的，真是李弟兄 亲近的同工，就该率先听

取他对于你的工作的警戒，并接受他对于你的工作极其严肃的评语。我们知道李弟兄多年

来曾努力帮助你，但当时未见果效，至今仍是如此。甚至经过李弟兄亲自的牧养，你仍一

意孤行，丝亳不受影响；我们作为他的同工，又怎能冀盼劝服你，使你改变你工作的方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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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，除非你愿意在上述各事，也就是我们已往多次与你交通时所题到的事上，有真诚、

实在、公开的改变，否则我们无法答应与你再有一次的交通。韬枢弟兄，自从李弟兄于近

九年前到主那里去之后，我们弟兄所严厉警告的事，已益发显明在你的工作中。主恢复独

一的工作乃是那职事的工作，要建造整个基督的身体；你是在这独一的工作之内，但不是

照着这工作，作你自己的工。你到许多地方作工，结果导致风波和纷争，因为你使自己成

了争议的因由和分裂的因素。 
 
 我们在前一封信上也说过，我们无意排斥你或任何人。然而，我们祷告，也真诚盼望，

你会把我们的交通带到主面前，愿主赐你悔改的心，使你转离你那制造分裂的工作。惟有

当你言行一致，当我们看见真正悔改的果子（路三８）时，我们与你当面的交通纔会有益

处。 
 
 韬枢弟兄，我们会继续在我们中间为你祷告。 
 
 在基督里 

二○○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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